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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前45分钟，考生凭准考证（纸质）和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进入考场。入场时，主动接受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的安检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的必要检查，按照考点要求存放非考试用品。请认真核对考场和座位号，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30分钟后，禁止入场；考试未结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
3.考生需自备橡皮、2B铅笔、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开考后不得传递任何物品。严禁将手机、计算器、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等各种电子、通信、计算、存储或其他有关设备或文字资料带至座位。凡发现将上述各种设备、资料带至座位的，一律取消考试资格。
4.试卷发放后，务必按要求准确填写本人姓名、准考证号等有关信息，不得做其他标记，否则将给予考试成绩为零分的处理。
5.严禁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不得在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否则将给予考试成绩为零分的处理。
6.试卷发放后，务必仔细检查试卷印刷情况，如有问题，请立即举手向监考员报告。
7.不得损毁题本、答题纸，严禁将题本、答题纸、草稿纸等带出考场。
8.考试全程视频监控录像，请自觉遵守考场规则，违规违纪者将受到严肃处理。
9.考试过程中要保管好自己的题本和答题纸信息，防止他人抄袭；若答卷雷同，对双方均给予考试成绩为零分的处理。

